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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立淄博市绿色建材产品目录的通知

各区县工信局、财政局、住建局，各有关企业：
[bookmark: _GoBack]根据《关于做好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促进建筑品质提升试点工作的通知》（淄政采办〔2023〕1号）要求，经研究，决定建立《淄博市绿色建材产品目录》。现组织申报《淄博市绿色建材产品目录》（第一批），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申报对象 
依法纳税、守法经营，具备可持续生产经营条件的建材企业。
二、申报资料
1.已有绿色产品认证或绿色建材产品认证的建材产品申请入库的，提交《淄博市绿色建材产品优先入库申请表》（附件1）；
2.符合财库〔2022〕35号中《绿色建筑和绿色建材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见附件5）的建材产品申请入库的，提交《淄博市绿色建材产品入库申请表》（附件2）；
3.营业执照；
4.绿色产品认证证书或绿色建材产品认证证书复印件；
5.《承诺函》（附件3）；
6.其他证明材料，如单位介绍、产品照片、相关资质证明等。
三、申报程序 
1.企业按属地原则申报，按要求提交申报材料到区县工信局。
2.各区县工信局联合财政局、住建局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对符合条件的建材产品，各区县工信局、住建局、财政局联合行文，将正式行文和企业申报材料报市工信局。
3.市工信局联合市财政局、市住建局对企业申报材料进行复核，经公示无异议后，予以发布。 
四、其他事项 
1.第一批入库申报截止时间为7月24日。 
2.企业按要求提供纸质材料，按顺序装订成册（A4纸、胶装、一式2份，电子版光盘1张），加盖单位公章。 
3.《目录》实行动态管理，自《目录》发布之日起两年内有效。市工信局联合住建局、财政局每年对入围《目录》的产品进行复核，经复核达不到条件的，从《目录》中清退。
4.申报企业及有关机构所提供的数据应当真实可靠，对弄虚作假入围《目录》的企业，一经查实即予撤销，同时一年内不再受理该企业的申请。
5.列入生产许可证、强制性产品认证及计量器具制造许可证等市场准入管理范围的产品必须取得相应许可。
市工信局联系人：贾  贞   联系电话：2151186
市财政局联系人：沈延富   联系电话：3887227
市住建局联系人：刘  真   联系电话：2302503

附件：1.淄博市绿色建材产品目录优先入库申请表
2.淄博市绿色建材产品目录入库申请表
3.承诺函
4.淄博市绿色建材目录产品入库申请汇总表
5.绿色建筑和绿色建材政府采购需求标准



淄博市工业       淄博市财政局       淄博市住房
和信息化局                       和城乡建设局
2023年7月12日 
1

